居住证办理流程图















申请条件和材料


申请条件：公民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，到其他城市居住半年以上，符合有合法稳定就业、合法稳定住所、连续就读条件之一的，可以申领居住证。


申请所需材料：


（一）就业证明材料


工商营业执照、劳动合同书、政府人事组织部门出具的工作证明、用人单位出具的劳动关系证明和领取工资证明,或者其他能够证明有合法稳定就业的材料等。


（二）住所证明材料


1、自有房屋的：房屋产权证明（含《房屋所有权证》或《不动产权证书》）、购房合同（购房协议）和契税发票；


2、租住房屋的：①已在房管部门登记备案的，提供房屋租赁登记备案证明材料；②未在房管部门登记备案的，除提供房屋租赁合同、房屋产权证明（原件）和房屋出租人的身份证（原件）外，还需提供水、电、煤气、物业等缴费凭证，或房主、邻居或物业、保安等证实实际居住材料；


3、借住房屋的：借住在父母或子女房屋的，需提供房屋产权证明、购房合同（购房协议）和契税发票，同时提供父母、子女与房主的有效关系证明；


4、寄居房屋的：寄居在配偶、父母、子女房屋的（与自有房屋、租住房屋和借住房屋房主共同居住的），需提供房屋产权证明、购房合同（购房协议）和契税发票，同时提供配偶、父母、子女与房主的有效关系证明；


5、居住在学校、医院等用人单位的：提供用人单位出具的住宿证明和领取工资证明，提供就读学校出具的住宿证明和学籍证明等。


（三）就读证明材料，应提供就读学校或教育部门出具的学籍证明和连续就读证明材料。因学校资质不够，无法出具学籍证明的，可用学生证代替学籍证明。








已进行暂住登记或实际居住半年以上的申请人，需持身份证明，并提供符合三种申请办理居住证条件之一的证明材料,到居住地派出所填写《锦州市居住证申领表》














一次性告知


需补充的材料








材料不齐全





居住地派出所受理并查验材料





材料齐全





对材料和实际居住情况进行审核





不予受理





审核不合格





审核合格





十五个工作日，持《居住证受理回执单》、身份证到受理部门领取











